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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签订《和解协议》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人民币 510 万元及诉讼费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浙江豪中

豪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中豪公司”）撤回对趣睡公司提起的商标异

议、无效等申请，以及撤回对商标行政、民事诉讼案件的起诉和上诉，公司撤回

相关起诉和上诉，同时公司以人民币 20 万元受让豪中豪公司全部申请中以及已

获准注册的第 10 和 20 类“ ”系列商标。 

 

近日，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趣睡公司”）与豪

中豪公司签署了《和解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收到起诉状时间：2021 年 8月 6日 

诉讼机构名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 

原告：浙江豪中豪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温瑶，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被告：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蔚、郭秋燕，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 

被告：杭州尚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21年8月6日，公司收到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豪中豪公司起诉

公司、杭州尚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材料，案由为侵害商标权纠纷。 

2021年12月22日，公司收到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该案件的传票（案

号：（2021）浙01民初1797号），该案件已于2022年3月21日开庭审理，2022年9

月公司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2）； 

目前公司已将本案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案于2022年11月15日开庭

审理，2023年4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浙民

终1239），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3年10月16日恢复审理。 

三、 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一）浙江豪中豪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中豪公司”）立即永久

停止针对“ ”商标进行商业化使用，协议签订后，豪中豪公司不再增设、增加

任何 8H 商标经营物料，已经产生的经营物料于协议签订后依顺序尽快删除（不

能删除的不再进行主动宣传）。如趣睡公司发现任何渠道仍有豪中豪公司自行发

布留存的宣传物料和产品，豪中豪公司须在趣睡公司书面告知后五个工作日内联

系删除销毁。 

（二）豪中豪公司撤回对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睡公司”）

提起的商标异议、无效等申请，以及撤回对商标行政、民事诉讼案件的起诉和上

诉，包括： 



1.本协议签署十个工作日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撤回对第 20 类，第

15064876 号“ ”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的起诉，案号：（2023）京 73 行

诉前调 14663 号。 

2.本协议签署十个工作日内，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回对趣睡公司提起的

商标侵权诉讼，案号：（2021）浙 01 民初 1797 号案件。趣睡公司同意其撤诉。 

3.本协议签署十个工作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撤回对成都趣睡公司“ ”

“ ”“ ”“ ”“ ”系列商标（详见下表）提起的

异议、无效宣告、不予注册复审申请。 

序号 类别 申请号 商标图样 流程 处理方式 

1 20类 45355719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2 20类 45357083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3 20类 23219771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4 20类 59393148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5 20类 45355719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6 20类 45357083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7 20类 23219771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8 10类 23219445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9 10类 63550696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10 10类 67226140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11 20类 59393148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12 20类 63542323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13 20类 63546422  无效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无效申请 

14 20类 63533332  异议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序号 类别 申请号 商标图样 流程 处理方式 

15 20类 63540406 
 

异议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16 20类 59304586  不予注册

复审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17 20类 66175497  异议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18 20类 66167994  异议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19 20类 66172105  异议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20 20类 66164951  异议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21 20类 66182500  异议 
由豪中豪公司作

撤回异议申请 

特别条款：以上商标，如豪中豪公司因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流程限制等客观

因素无法撤回申请的，则于具体情况确定后尽快回复趣睡公司，由趣睡公司确认

处置结果。相关商标后续流程由趣睡公司处理，需要豪中豪公司配合的，趣睡公

司应当于知悉后 20 个工作日内通知豪中豪公司，豪中豪公司须配合处理。为撤

回以上商标流程产生商标代理费用及所需官费的（如有），应当由趣睡公司承担，

如有豪中豪公司垫付的，豪中豪公司报趣睡公司支付，趣睡公司应于收到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三）趣睡公司撤回对下列案件的起诉和上诉： 

1.在协议签署十个工作日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撤回对第 20 类，第

15064876 号“ ”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的起诉，案号：(2022)京 73 

行 19991 号。 

2.在协议签署十个工作日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撤回对第 10 类，第

15064876 号“ ”商标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的起诉。案号：(2023)京 73 行初

16271 号。  

（四）双方义务 

1.豪中豪公司将全部申请中以及已获准注册的“ ”系列商标（10 和 20类，

详见下表）转让给趣睡公司。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双方另行签



订《商标转让协议》，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0 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由转让协

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豪中豪公司），并在《商标转让协议》签订后的二十

个工作日内根据法定程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商标转让申请（第 10 类商标在

第 61727396 号商标异议复审评审结果书面决定送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法

定程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商标转让申请。）。 

序号 类别 申请号 商标图样 

1 10 类 15064876 
 

2 10 类 67785500 
 

3 10 类 61727396 
 

4 10 类 67995510 
 

5 20 类 15064876 
 

6 20 类 67770713 
 

7 20 类 61721443 
 

特别条款：以上商标，由趣睡公司的知产代理机构负责转让事宜，如豪中豪

公司因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流程限制等客观因素无法办理转让的，则于具体情况

确定后尽快回复趣睡公司，双方另行沟通后续商标转让处理方案（此情况不影响

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商标转让价款支付，即相关商标因已被撤销等客观理

由无法办理转让的，商标转让价款均不退还趣睡公司），需要豪中豪公司配合的，

趣睡公司应当于知悉后 20 个工作日内通知豪中豪公司，豪中豪公司须配合处理。

为履行以上商标流程产生商标代理费用及所需官费的（如有），应当由趣睡公司

承担，如有豪中豪公司垫付的，豪中豪公司报趣睡公司支付，趣睡公司应于收到

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2.双方应恪守本协议，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各自向有关机关撤回商标异

议、无效等申请，撤回对行政及民事诉讼的起诉和上诉。 

javascript:void(0);


3.双方（包括关联公司、高管）均有义务对本协议内容进行保密（有法定披

露义务的除外）。且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发表任何对于对方（包括关联企业、高管）

不利的评价或陈述。任意一方不得自行或指示人员对对方（包括关联企业、高管）

进行辱骂、骚扰，不得到对方经营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办公地点、厂区、展会

展台、门店、微博等官方账号、网销店铺）进行滋扰，扰乱对方正常经营。 

4.双方之间就“ ”和“ ”商标产生的系列纠纷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了

结，双方均放弃就前述商标向对方主张侵权等民事责任的权利。 

（五）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应遵照协议履行，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项约

定，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并要求违约方支付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2,000,000.00）的违约金。如因违约行为使守约方发生任何额外的费用及损

失的，违约方应就该费用、损失、违约金，给予守约方赔偿。 

（六）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不能解决的，任意一方有权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与豪中豪公司达成和解，豪中豪公司撤回对公司提起的商标异议、

无效等申请，以及撤回对商标行政、民事诉讼案件的起诉和上诉，公司撤回相关

起诉和上诉，同时公司以人民币20万元受让豪中豪公司全部申请中以及已获准注

册的第10和20类“ ”系列商标，通过受让豪中豪公司商标，有利于完善公司商

标布局，本次《和解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公司长达两年之久的商标纠纷彻底了结，

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已经消失。随着商标风险的解除，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

大力开展品牌推广活动，提供公司知名度，从而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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